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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加拿大就边境服务署机构重组和调整后关税退还条件、程序和责任

部门做了说明；对《海关暂寄仓规定》进行修改，并精简、清理一些与暂寄仓和进关货物

相关的法规，调整范围包括保税仓库和免税店等；《禁止特定有毒物质条例２０１２》生效，

将管控物质扩大至２２种；禁止含有小体积的强磁性磁铁在加拿大制造、销售或进口；公

布了《投资加拿大法》修正案，涉及外国国有企业等概念以及投资限额、投资比例和审批

程序期限等内容。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５４４．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０％；其中，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２９２．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９％；自加拿大进口２５２．２亿美元，同比增

长８．７％，中国顺差４０亿美元。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锅炉、机械器具

及零件、家具、灯具、玩具、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针织

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以及钢铁等；自加拿大进口的产品主要有矿砂、矿渣及矿灰、木

浆、废纸及纸板、木及木制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工业或药用植物和饲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加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２．１８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３．５９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４５７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对加拿大非金融类投

资７．９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０．２％。２０１３年，加拿大对中国投资项目３２０个，同比下降

３．３％；实际使用金额５．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３．３％。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变化

１．关税制度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１２年加拿大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４．３％，农产品的简

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１６．２％，较２０１１年的水平有所下降，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

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２．４％。

（１）关于退税规定的修改。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加拿大发布第Ｄ６２６号备忘录，就边境服务署机构重组和调整后

０６



关税退还条件、程序和责任部门做了说明。退税程序的适用范围为货物及服务税

（ＧＳＴ）、协调销售税（ＨＳＴ）、省销售税（ＰＳＴ）、省级烟草和酒类税，以及《特别进口措施

法》规定的对通过邮寄、快递或直接携带等方式进入加拿大的非商业进口物品所征收的

税款。责任部门为边境服务署下属的临时货物退税中心（ＣＲＣ）。其中，“临时货物”是

指进口至加拿大的非商业货物，包括为个人使用目的而进口的非用于租赁和销售等用

途的货物。“退税”指在三种情况下由临时货物退税中心将多征或错征的税款退还给纳

税人，或者就多征或错征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这三种情况包括：货物进口后立即出

口；货物需要定价、重新定价或分类、重新估价；税款多征或错征。①

（２）进口货物用途证明方式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ＣＮ１３０１５号海关公告，以明确《进口

货物登记条例》中进口货物用途的证明方式。符合税则９９４８００００的产品，仅需按照该税

则规定提供描述产品拟定用途的文件即可，无须提供经实际使用者签字的实际用途证

明文件。进口商须依法登记证明其产品拟定用途的文件；当产品用途发生改变，不再符

合原先据以享受关税优惠的规定用途时，必须及时告知边境服务署。②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１）关于进口低值货物关税起征点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加拿大发布了《海关通知１３００３》，宣布将进口低值货物关税起征

点调高至２５００加元，与之相应的《进口货物价值计算与关税清缴条例》和《邮费条例》也

做了修改。③

（２）关于《关于原产地的最惠国待遇条例》的修改。

２０１３年４月４日，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Ｄ１１４３号备忘录，以公示对《关于原产地的最

惠国待遇条例》所进行的修改，并提供了新版本的链接，其内容主要有：第一，原产地是

指货物成本的５０％以上产生于该地并最终在该地完成生产，其中包括原材料成本、劳动

力成本和生产成本；第二，需提供供货商开具的商业发票或加拿大海关发票或者其他具

有合法证明力的文件，以证明进口货物的原产地，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第三，货运要

件：货物须由原产地国准运并交付于加拿大的提单收货人，若有中转地，则货物须经中

转地海关办理中转，除装卸等保持货物良好状态所必需的手段外，未经其他任何处理，

且在中转地的临时存储期间不超过６个月。④

（３）关于《进口货物报告条例》的修改。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Ｄ３１１号备忘录，对《进口货物报告条例》的

修改进行公示，修改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机构调整后，负责实施进口货物报告制度的政

府机构为边境服务署；第二，承运人及货运代理商必须向边境服务署申请货运代码，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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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定控制和处分权的货物所有权人、承租人、分期付款买受人、抵押权人等可以作为

适格者申请货运代码，但每种运输方式仅限申请一个代码；第三，报告所涉货物必须按

照其运输方式存入相应类型的暂寄仓以便清关，承运人需将运输目的地，以便申请货运

代码。①

此外，加拿大对一些产品实施进口控制，具体为农产品、武器、纺织品和服装类、钢

铁产品。尽管某一产品可能不受进口控制，但仍然可能要求获得进口许可证。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加拿大政府命令修改出口控制清单。此次修改是根据加拿大参

加的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和国内政策，目的在于控制、澄清控制和取消控制具体项目。该

命令和２０１１年４月版“加拿大出口控制指南”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生效。②

２０１３年新加入出口控制清单的商品有：高纯度硼合金粉，加密设备，加密软件，加密

技术，海底声学探测仪（包括单侧扫描声呐、合成孔径声呐等），镭射麦克风，水下电磁接

收机，水下电磁接收软件，弹道防护部件，无人机及导弹部件等。③

出口控制清单中的所有产品出口都需要出口许可。加拿大还会不定期修改地区控

制清单，向该清单中所列国家出口的所有产品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投资加拿大法》修正案公布，此次修改涉及“加拿大国民（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外国国有企业（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等概念以及投资限额、投资比

例和审批程序期限等内容。④

２０１３年加拿大对来自 ＷＴＯ成员直接投资金额的审核门槛为３．４４亿加元，对非

ＷＴＯ成员直接投资的审核门槛是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的审核门槛为５０００万加元。

加拿大政府每年对ＷＴＯ成员直接投资的审核门槛进行调整，同时在每年１月１日前决

定并公布。２０１３年，对加拿大文化产业的投资，不论是否来自 ＷＴＯ成员，所有投资者

统一按照以下金额标准审批：直接投资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５０００万加元。⑤

目前，加拿大对能源和采矿、银行、渔业、出版、电信、交通、电影、音乐、广播、有线电

视和地产部门的新投资或扩大投资进行审核。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发布通知，公布《专利规则》（ＰａｔｅｎｔＲｕｌｅｓ）和

《商标条例》（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修正案的内容，主要涉及专利代理人和商标代理

机构的资格考试、审核要求及审核程序，修改后的两个法规对专利代理人和商标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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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要求和审核条件的规定比以前更为严格。①

三、贸易投资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加拿大决定对活牛动物和牛肉及可以食用的杂碎征收进口税，

并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

目前，加拿大还对部分农产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如咖啡和茶最高征收２６５％的关税，

对奶制品最高征收３１４％的关税，以及对部分其他农产品最高征收５３８％的高关税。②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１）关于《能效规定》的修改。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布了Ｄ１９６３号备忘录，列举了《能效规

定》第十一次修改的内容，就能耗产品的进口和运输做了如下规定：

第一，由边境服务署协助自然资源部监管能效产品的进口，前者可以通过制定相关

规范性法律文件、报告、检查等方式进行协助。进口商需要履行的程序以及需要提交的

法定文件一般需通过边境服务署提交给自然资源部。边境服务署也有义务将相关信息

提供给有需要的其他职能部门（例如海关、总检察长等）。

第二，进口至加拿大的能耗产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符合加拿大《能效法》和

《能效规定》中各类产品的最低能效标准；二是按照法定要求标示或提供产品信息。③

（２）关于清关程序的修改。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Ｄ１７１５号备忘录，以公示清关程序的

一些变动，主要有：第一，可由合法注册的报关行代理进口商办理清关手续，包括注册商

业编码、准备和提交清关、核算文件等，除去一次性进口、非商业性进口、临时进口等情

况外，进口商均须注册商业编码；第二，将迟延提交清关核算文件的罚金从２５美元提高

到１００美元，若进口商未按时提交相应材料，将面临更高罚款；第三，边境服务署自身原

因和不可抗力可作为放弃执行处罚程序的理由。④

（３）关于《海关暂寄仓规定》的修改。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９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ＣＮ１３０１０号海关公告，公告拟对《海

关暂寄仓规定》进行修改，并精简、清理一些与暂寄仓和进关货物相关的法规，其调整范

围包括保税仓库和免税店等。修改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修改许可证审核程序；第二，精

简仓库类型及数量；第三，取消对存储期间、货物分类要件、口岸设施使用、允许载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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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ｃｂｓａ．ｇｃ．ｃ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ｍｍｄ／ｄ１７／ｄ１７１５ｅｎｇ．ｈｔｍｌ＃＿ａ２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访问。



等的限制；第四，允许仓库管理人将未清关货物与国内货物共同放置；第五，建立相应的

网上数据和办公系统。修改后，承担货物责任的承运人可以将国内的未清关货物和保

值货物直接移入其在边境服务署登记注册的仓库。边境服务署有权在进口货物到港后

基于安全、健康和环保等目的随时进行检查，国内拟出口货物应在指定地点接受检查。①

（４）关于《海关税则》中“禽类”的限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Ｄ１０１４６３号备忘录，对《海关税则》第０１．０５

条目中的“禽类”进行了限定。该条中的“禽类”是指存活状态的家禽，不包括野生鸟类。

其中，第０１０５１１条目中的家禽和０１０５１１１０条目中的蛋禽（主要用于产蛋饲养）体重应不

超过１８５克；第０１０５１１２１条目和第０１０５１１２２条目中的肉禽（主要用于取肉食用或制作

肉制品）必须按照《进出口许可法》取得单独的进口许可证后方可进口。②

此外，《加拿大海关税则２０１０》第９８章规定，除个别情况外，禁止进口各种型号的旧

机动车辆或二手车。

３．出口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４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布Ｄ１９７１号备忘录，将之前的第Ｄ１９

１３１号备忘录（省级或特区对加拿大生态有害的野生动植物出口管制规定）中与《野生

动植物保护及国际和跨省交易法》和《野生动植物贸易条例》的相关条款重新整合，并对

一些内容作了调整和更新。③

４．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禁止特定有毒物质条例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加拿大限用有害物质条例———ＳＯＲ／２０１２２８５《禁止特定有毒物

质条例２０１２》生效。此次生效的《禁止特定有毒物质条例２０１２》将管控物质扩大至２２

种，这意味着以下２２类物质不得在加拿大制造、使用、销售、供货或进口：灭蚁灵

（Ｍｉｒｅｘ）、多溴联苯（ＰＢＢ）、多氯三联苯（ＰＣＴ）、二氯甲基醚（ＢＣＭＥ）、氯甲基甲醚

（ＣＭＭＥ）、４氯苯基丙基甲酮（ＮＣＣｅｔｈｅｒ）、Ｎ亚硝基二甲胺（ＮＤＭＡ）、六氯二丁烯

（ＨＣＢＤ）、二氯化三苯二氯乙烷（ＤＤＴ）、六氯苯（ＨＣＢ）、多氯化萘（ＰＣＮ）、短链氯化烷烃

（ＳＣＣＡ）、正己烷、２丙烯酸、２丙烯酸（另一种反应方式）、丙烯醇、联苯胺和联苯胺二盐

酸盐、２甲氧基乙醇（２ＭＥ）、五氯苯（ＱＣＢ）、四氯苯（ＴｅＣＢ）、苯乙烯和２，４，４三甲基戊

烯的反应物———二苯胺（ＢＮＳＴ）、三丁基锡化合物（ＴＢＴｓ）。④加拿大近年来逐步扩大管

控物质清单，这值得中国有关方面关注。

（２）关于禁止强磁性磁铁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公告，禁止含有小体积的强磁性磁铁在加拿

大制造、销售或进口，受影响的包括玩具的制造商、进口商和零售商。限值情况为：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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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ｃｂｓａ．ｇｃ．ｃ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ｎａｄ／ｃｎ１３０１０ｅｎｇ．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ｃｂｓａ．ｇｃ．ｃａ／ｉｍｐｏｒｔ／ｃｃｓｗｍｍｅａｃｆ／ｍｅｎｕ

ｅｎｇ．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访问。

ｈｔｔｐ：／／ｃｂｓａ．ｇｃ．ｃ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ｍｍｄ／ｄ１０／ｄ１０１４６３ｅｎｇ．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ｃｂｓａ．ｇｃ．ｃ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ｍｍｄ／ｄ１９／ｄ１９７１ｅｎｇ．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ｚｅｔｔｅ．ｇｃ．ｃａ／ｒｐｐｒ／ｐ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２／ｈｔｍｌ／ｓｏｒｄｏｒｓ２８５ｅｎｇ．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访问。



全放入小部件圆筒的磁铁，且磁铁的磁通量指数在５０千克／平方毫米或以上。该禁令自

颁布之日起生效，根据此项禁令，含有小体积、强磁性磁铁的为产品包括：第一，含有多

于一个的小体积强磁性的磁铁的新颖磁铁套装（无论其适用于哪个年龄段）；第二，含有

小体积强磁力的磁铁或含有磁性零部件的玩具。①

（３）关于通用白炽灯的ＭＥＰＳ（最低能效标准）要求。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５日，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在其官方公报上发布公告，拟修订能效条例

中有关通用白炽灯的ＭＥＰＳ要求。

根据公告的要求，拟修订的通用白炽灯的ＭＥＰＳ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拟修订的通用白炽灯的犕犈犘犛

传统白炽灯
灯泡类型

标准频谱 改进型频谱

ＭＥＰＳ要求

最大功率，Ｗ
生效日期

１００Ｗ １４９０—２６００ｌｍ １１１８—１９５０ｌｍ ７２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７５Ｗ １０５０—１４８９ｌｍ ７８８—１１１７ｌｍ ５３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６０Ｗ ７５０—１０４９ｌｍ ５６３—７８７ｌｍ ４３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４０Ｗ ３１０—７４９ｌｍ ２３２—５６２ｌｍ ２９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加拿大政府预计，拟修订的标准将通过控制产品节能和温室气体排放，为加拿大人创

造７．４９—２４亿加元的净效益，预计到２０２５年，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减少７．５兆吨。②

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贝类食品生产商实施质量管理程序。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加拿大食品检验署（ＣＦＩＡ）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境内贝类食品

生产商实施质量管理程序（ＱＭＰ），加强食品安全危害控制，并重点加强副溶血弧菌

（ＶＰ）风险管理。ＣＦＩＡ同时要求贝类供应商建立贝类运输监控程序，识别并纠正储藏

运输过程中的违规措施。贝类供应商应确保ＱＭＰ的有效实施并加强ＶＰ检测，验证控

制措施的有效性，确保产品符合标准。③

（２）关于食品检测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加拿大向 ＷＴＯＳＰＳ委员会提交工作文件Ｇ／ＳＰＳ／ＧＥＮ／１２８２

《新联邦食品检验监管框架讨论文件》，告知各成员其关于新联邦食品检验监管框架的

提案。该提案可能会对加拿大的贸易伙伴产生一定影响。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加拿大通过的《加拿大食品安全法》（ＴｈｅＳａｆｅＦｏｏｄｆｏｒ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

Ａｃｔ，ＳＦＣＡ）旨在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食品安全立法框架，该法整合了加拿大现有

的４部食品安全法，包括《水产品检验法》、《加拿大农产品检验法》、《肉品检验法》以及

《消费者包装与标识法》，将食品违规的最高罚款额度提高至５００万加元。

５６加　拿　大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ｃｓｃ．ｇｃ．ｃａ／ｃｐｓｓｐ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ｉｅｓａｖｉｓ／ｉｎｆｏｉ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ｓａｉｍａｎｔｓｅｎｇ．ｐｈｐ，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ｂｔｍａｐ．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２２１８／２０１３／１１０６／２２３０７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３０７８．ｊｓｐ；ｈｔｔｐ：／／

ｔｒａｄｅ．ｅｃ．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ｒａｄｅｚｃｑ／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６８４３４＿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ｇｃ．ｃａ／ｆｏｏｄ／ｆｉｓｈａｎｄｓｅａｆｏｏ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１３０７２３／ｅｎｇ／１３７１４８８７７０６２５／１３７１４８８８７２２１２，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访问。



（３）关于食品酶允许列表的修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公告，修订食品酶允许列表，批准从枯草杆

菌ＲＨ６０００获得的木聚糖酶用于面包、面粉、全麦粉及非标准化烘焙产品，最新修订自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起生效。①

６．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３年，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分别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镀锌钢丝、铝制单元式幕

墙、金属硅和铜管发起４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

自１９８１年加拿大对我防水胶鞋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加拿大

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８起反倾销调查，其中，２７起单独反倾销调查，１８起反倾销反补贴合

并调查，２起保障措施调查，１起特保措施调查。

（１）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情况。

表２　２０１３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镀锌钢丝

（Ｇａｌｖａｎｉｚｅｄ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１１、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１２、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１９、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２１、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２２、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２９、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３１、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３２、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３９、７２１７９０００１０、７２１７９０００９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４日

铝制单元式幕墙

（ｃｅｒｔａｉｎｕｎｉｔｉｚｅｄ

ｗａｌｌｍｏｄｕｌｅｓ）

７６１０１０００２０、７６１０９０１０９０、７６１０９０９０９０，也可能包括下

列海关编码下的产品，即７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７３０８３０００２１、

７６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１０９０９０３０。

３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金属硅（ＳｉｌｉｃｏｎＭｅｔａｌ） ２８０４６９０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 铜管（ＣｏｐｐｅｒＴｕｂｅ）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前为７４１１１０００１１和７４１１１０００２０；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后为７４１１１０００１０和７４１１１０００２０。

　　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启动对华铝制单元式幕墙反倾销和反补贴再调查。

（２）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

表３　２０１３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情况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采　取　的　措　施

１
２０１３年

１月２１日

镀锌钢丝

（Ｇａｌｖａｎｉｚｅｄ

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的镀锌钢丝作出反倾销

和反补贴终裁：裁定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倾销幅度为３６．６％，天

津市华源时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倾销幅度为１６．６％，中国普遍倾销幅度为

１５３．０％；裁定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贴率为９０７．７９人民币元／

公吨，天津市华源时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补贴率为０．００人民币元／公吨，中

国普遍补贴率为９１０．３３人民币元／公吨。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中国的镀锌钢丝作出反倾

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终裁：裁定涉案产品的倾销行为未对加拿大国内产业

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裁定涉案产品的补贴行为未对加拿大国内产业造成

损害或损害威胁。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１１、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１２、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１９、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２１、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２２、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２９、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３１、

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３２、７２１７２０００３９、７２１７９０００１０、７２１７９００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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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ｃｓｃ．ｇｃ．ｃａ／ｆｎａｎ／ｃｏｎｓｕｌｔ／ｎｏｍａｄｍ００２０／ｉｎｄｅｘｅｎｇ．ｐｈ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访问。



（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采　取　的　措　施

２
２０１３年

３月４日

铝制单元式

幕墙（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ｔｉｚｅｄｗａｌｌ

ｍｏｄｕｌｅｓ）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铝制单元

式幕墙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裁定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倾

销幅度为１５．７％，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倾销幅度为４９．３％，中国普遍

倾销幅度为１２０％；裁定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补贴额为３２．０１人

民币元／平方米，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补贴额为６４．８３人民币元／平

方米，中国普遍补贴额为４５８．３１人民币元／平方米。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铝制单

元式幕墙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终裁：裁定涉案产品的倾销未对加

拿大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但对其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威胁；裁定涉案产

品的补贴未对加拿大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但对其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威胁。涉案产品的海关编码为７６１０１０００２０、７６１０９０１０９０、７６１０９０９０９０，也可

能 包 括 下 列 海 关 编 码 下 的 产 品，即 ７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７３０８３０００２１、

７６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７６１０９０９０３０。

３
２０１３年

４月２２日

金属硅

（ＳｉｌｉｃｏｎＭ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金属硅作

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裁定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为４７．３％—２３５％，补贴

额为１４６０．５—１９４５．０人民币元／吨。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金属硅

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终裁：裁定涉案产品尚未给加拿大国内产业

造成损害，但存在产业损害威胁。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８０４６９０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３年

５月２２日

铜管

（ＣｏｐｐｅｒＴｕｂ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铜管作出

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海

亮股份有限公司的倾销幅度分别为７．５％和６．１％，中国普遍反倾销幅度为

８２．４％；裁定中国涉案企业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的补贴额分别为１０８．３５人民币元／吨和３３２．８７人民币元／吨，中国普遍补

贴额为２５２３９人民币元／吨。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和进口自中国的铜管作

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调查终裁：裁定该产品的倾销行为和补贴行为

对加拿大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４１１１０００１０
和７４１１１０００２０。

　　７．补贴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加拿大联邦、省和地方农业部长共同推出第二个农业五年增长计

划（Ｇｒｏｗ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２）正式开始实施，计划未来５年投资３０亿加元，以刺激创新、竞争

力和市场开发，完善风险管理项目防止严重市场波动，增加省和地方投资环境项目和农

业水利基础设施机会等。①

（二）投资措施变化

加拿大政府２０１３年的预算执行法案（Ｃ６０），包括许多先前宣布的对投资加拿大法

的调整。这些修订包括：第一，提高并购投资审议的门槛值至“企业价值”１０亿加元，并

在４年期间里分阶段实施；第二，修改国有企业定义方式，对国有企业并购引入一个额外

的“实际控制”测试；第三，扩展国家安全审查期限。

法案Ｃ６０扩大了国有企业的定义，规定国有企业包括由外国政府或机构直接或间

７６加　拿　大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ｒ．ｇｃ．ｃａ／ｅｎｇ／ａｂｏｕｔｕｓ／ｋｅ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ｉｄ＝１２９４７８０６２０９６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访问。



接控制或影响的任何实体，以及那些由外国政府自身或政府机构所拥有的实体。根据

外国政府或机构的指示或受其影响的个人也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国有企业。此外，法案

Ｃ６０给了加拿大工业部长广泛的裁量权，以决定一个实体是否实际上是由国有企业控

制，是否存在国有企业对一个实体的控制性并购，以及是否加拿大人控制的实体实际上

是由国有企业控制。①

四、贸易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关税壁垒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加拿大外交国贸部发布通知，要求把按干物质计算乳蛋白重量在

８５％及以上的乳蛋白物质列入进口控制清单，实施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北美自由贸易

区、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以色列除外），配额以内的乳制品享受低关税优惠，超出配额的

须缴纳较高水平的关税。②

加拿大使用农业供应管理系统来管理奶制品、鸡肉、火鸡以及蛋类，并对这些产品

的进口实施关税配额。加拿大还对部分农产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如对动物产品征收最

高５５１％的高关税，对部分其他农产品最高征收５３８％的高关税。③

２．出口限制措施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原木出口限制，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省内加工要求。

规定省属土地上的原木供应方在申请直接出口原木前需公开刊登销售广告，省内木材

加工企业进行报价但不具有约束力，由林木出口咨询委员会评估报价是否体现公平的

市场价格。如是，则拒绝原木供应方的出口申请；如否或无人报价，则允许原木供应方

申领出口许可证，豁免其在省内加工。第二，出口代制造费。规定凡许可出口的原木，

在申领出口许可证前需要向省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用于弥补原木在省内加工和

直接出口之间的利益损失。这种限制措施与ＷＴＯ规定不符。

３．服务贸易壁垒

目前，加拿大规定除海底电缆外，所有以电讯设施为基础（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的外国电

信服务供应商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６．７％。除了持股比例限制外，加拿大还要求以电讯

设施为基础的电信服务供应商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８０％必须是加拿大公民。

４．其他壁垒

加拿大大多数省通过省管的酒类控制委员会限制葡萄酒和烈性酒的销售。对酒类

的市场准入的壁垒，还包括服务成本加成、示列、参考价格、标识、折扣、分销和仓储

８６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③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Ｇ２０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１（ＭＩＤ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２ＴＯＭＩＤＭＡＹ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ｃ．ｃ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ｓ／ｐｒｏｄ／ａｇｒｉ／ｄａｉｒｙｌａｉｔｉｅｒｓ／ｎｏｔｉｃｅｓａｖｉｓ／８３４．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ｅｎｇ，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１１日访问。

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ｗｔｏ．ｏｒｇ／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ＳＤＢＴａｒｉｆｆＰＦ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ｊ，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

日访问。



政策。①

（二）投资壁垒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加拿大发布了新规则以补充外国国有企业投资指南，其中规定

未来国有企业竞购加拿大油砂企业的控制权，将需例外批准。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加拿大联邦就业及社会发展部宣布修改临时外劳计划的申请程

序，增加申请费及要求雇主延长在本土刊登聘请广告的时间，增加雇主聘请外劳所需的

成本及时间，以确保加国民优先就业的权益，以及防止计划被滥用，这也可能增加外国

投资者的成本。②

９６加　拿　大

①

②

见Ｔｈｅ２０１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ＮＴＥ）加拿大部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ｒｓｄｃ．ｇｃ．ｃａ／ｅｎｇ／ｊｏｂ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８日访问。




